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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危房改造项目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文件精神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2019年度危房改造项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是脱贫攻坚战中一项重要任务，该项目聚焦深度贫困村和特殊贫困群体，确保实现蓝山县建档立卡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以下简称“4类重点对象”）“住房安全有保障”目标。
（二）项目目标
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目标为：把建档立卡贫困户摆在突出位置，2019年9月底前全面完成全县4类重点对象存量危房改造，确保居住在危房中的4类重点对象应改尽改，2019年省下达蓝山县农村危房改造指标298户。
（三）项目绩效依据
根据《关于印发<蓝山县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湘财预〔2015〕163号）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蓝山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蓝山县2019年度农村危房改造项目804.5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蓝山县2019年度农村危房改造项目804.5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账簿、财务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湘建村〔2019〕45）、《关于印发<永州市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永住建发〔2019〕11）及《蓝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印发<蓝山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蓝建财联发〔2019〕01）等文件精神要求，蓝山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805.4万元、其中中央配套资金219.4万元，省级资金586万元。于2019年9月23日拨付至蓝山县住建局，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蓝山县农村危房改造项目2019年共计支出794.89万元，详细支出明细见下表，执行率为98.70%。全部用于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对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予以补贴，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专项资金结余10.51万元。   
	补助乡镇明细
	补助资金（元）
	备注

	祠堂圩
	1,078,000.00
	

	汇源
	50,000.00
	

	浆洞
	380,000.00
	

	荆竹
	178,000.00
	

	毛俊
	853,000.00
	

	南平
	399,500.00
	

	楠市
	772,000.00
	

	舜源
	556,000.00
	

	所城
	804,200.00
	

	塔峰
	692,000.00
	

	太平
	390,000.00
	

	土市
	566,000.00
	

	湘江源
	30,000.00
	

	新圩
	1,200,200.00
	

	合计
	7,948,900.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住建局印发了《蓝山县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了农村危房改造资金补助范围，建立了蓝山县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专户。在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通过验收的危房改造，核定拟补金额，在县危改办汇总造册后，县危改领导小组审批后，由财政通过粮食直补一卡通拨付到补助对象账户，如有特殊原因要拨付到直系亲属账户的，需本人签字，经村委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同意；村统建、村待建类补助资金拨付到村帐乡代管账户，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监督管理。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成立2019年蓝山县农村危房改造督查领导小组，由县政府督查室、住建局、财政局、民政局、扶贫办、监察局等单位组成，副县长由黄安平负总责，住建局党委组书记，组长任谢文明任组长，曾宪明任副组长，加强对各乡镇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监督检查，综合评价各乡镇政策执行、资金落实和使用、组织管理、工程质量与进度等情况。全面监督检查当地农村危房改造落实与政策执行情况。不定期检查到各乡镇督查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效益指标分析
通过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蓝山县2019年完成农村危房改造指标318户，超额完成目标任务。蓝山县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有效保障和改善了民生；重点帮扶政策的实施，进一步解决了大部分五保、低保、困难残疾人等最困难群体的最基本住房问题，也改变了部分群众对党和政策的片面认识，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涉及到千家万户，是为老百姓做实事的民心工作，利用2019年专项资金改造农村危房，改善了农村贫困户的居住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总的来说，社会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复核关于实施蓝山县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资金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管理较为规范，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提高了受益群众幸福感。但在项目档案管理和具体流程执行标准化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规范。结合《2019年度蓝山县住建局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财政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94.5分，财政支出绩效为“优秀”。
六、存在的问题
（一）验收档案信息填写不完整
对舜源排楼村3组李之吉补助30,000.00元的归集档案资料中，竣工验收表中无建筑面积。
（二）项目申请不完整
对舜源刘景福3组刘义必补助30,000.00元的归集档案资料中，湖南省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申请表未附改造前照片，纸质档案资料中未附五保证明资料；对舜源界头村13组肖群志补助30,000.00元的归集档案资料中，湖南省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申请表未附改造前照片，农村危房改造相关证明复印件粘贴表中未附证明资料。
（三）财务凭证附件不全
所有拨付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凭证均缺少批量代发明细，如2019年9月3号凭证付农村危房改造资金1,608,500.00元；2019年10月2号凭证付农村危房改造补助金2,483,200.00元；2019年11月2号凭证付农村危房改造补助金3,212,200.00元。
（四）现场查看存在问题
存在验收资料建筑面积与危房改造汇总花名册总建筑面积不一致现象，如邓吉成与李祖计两户，验收资料面积与花名册建筑面积不一致现象，住房面积和生产性用房面积未填写；现场查看过程中辅助性用房和住房无明显区分；验收资料中将辅助性用房面积一并计入建筑面积，详细问题如下：
	户名
	家庭
人口
	所在地
	验收资料建筑面积（㎡）
	危房改造花名册建筑总面积（㎡）
	危房改造花名册生产用房面积（㎡）
	现场查看问题

	刘建军
	4
	土市
	102
	102
	30
	未区分生产性用房和建筑用房

	唐成秀
	6
	楠市
	136
	136
	30
	未区分生产性用房和建筑用房

	雷渊全
	3
	所城
	130
	129
	0
	

	邱飞月
	1
	舜源
	38
	37
	10
	未区分生产性用房和建筑用房

	李之吉
	2
	舜源
	60
	60
	20
	未区分生产性用房和建筑用房

	黄土旺
	1
	楠市
	45
	45
	15
	未区分生产性用房和建筑用房

	邓吉成
	4
	所城
	80
	100
	0
	填写住房登记卡信息未及时更改，由原来的C级变更为A/B级

	李祖计
	3
	土市
	62
	46
	0
	

	刘有财
	1
	舜源
	57
	57
	30
	未区分生产性用房和建筑用房

	刘义必
	1
	舜源
	33
	33
	10
	未区分生产性用房和建筑用房



[bookmark: _GoBack]七、相关建议
（一）加强对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审批手续。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同时要加强对经济业务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核，对于内容不真实，手续不齐全原始凭证拒绝支付。
（二）应按照项目实施方案严格执行，做好审核工作，保证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如生产性用房面积单列，不计入建筑用房面积或者在验收过程中，对这两种性质的建筑面积分别验收。针对详细验收资料和汇总资料，应做到严格填写和多次复核，保证数据一致性，针对特殊情况应予以情况说明。
（三）加强档案管理，针对项目资料的填写，应如实反映，完整保存，针对乡镇提交至住建局的档案资料应制定统一标准，并加强审核，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资料应要求其补充完整，便于后续其他工作的开展。


附表：2019年度蓝山县住建局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财政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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